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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代码  600295         A 股简称    鄂尔多斯        编号：临 2019-020 

B 股代码  900936         B 股简称    鄂资 B股 

债券代码  143252         债券简称    17鄂资 01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股份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328,379,502 股 

发行价格：7.47 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向羊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

续。 

3、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6%股份由交易对方转让至本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已

经完成。 

4、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本公司 2019 年 3 月 2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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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羊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电力冶金

14.06%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电力冶金 10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定价

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电力冶金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744,662.08 万元。在参考评估值的基础上，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电力冶金

14.06%股权定价为 245,299.49 万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7.4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股数合计为 328,379,502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电力冶金股权比例 交易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羊绒集团 14.06% 245,299.49 328,379,502 

合计 14.06% 245,299.49 328,379,502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如公司实施派息、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

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2、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包括羊绒集团在内的合计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0,000.00 万元。其中，羊绒集团拟认购不低于 5,000 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20%，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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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比例不超过交易作价的 25%。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

交易的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确定。羊绒集团不参与询价，接受最终的

询价结果并以该价格认购股份。 

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派

息、送红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重组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交易标的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电力冶金已通过内部决策，同意

羊绒集团将其持有的电力冶金 14.06%股权转让给鄂尔多斯。 

2、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羊绒集团已通过内部决策，同意

向鄂尔多斯转让其持有的电力冶金 14.06%股权。 

3、上市公司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鄂尔多斯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草案及相关议案。 

4、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2019 年 3 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向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462 号），核准公司向羊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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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所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羊绒集团。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经

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兼顾各方利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选

择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

票发行价格为7.47元/股，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的 90%。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股数合计为 328,379,502 股，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电力冶金股份比例 交易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羊绒集团 14.06% 245,299.49 328,379,502 

合计 14.06% 245,299.49 328,379,502 

上述发行股份的数量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标的资产交割的实施情况 

1、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9 年 4 月 1 日，经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本次交易项下的标

的资产——电力冶金 14.06%股权过户事宜已经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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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备案通知书》（（鄂尔多斯）登记外备字[2019]第 1904684070 号）。2019 年

4 月 1 日，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电力冶金 14.06%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相

关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备案手续，并取得鄂尔多斯市商务局出具的《外商投资

企业变更备案回执》（erdsswj001201900010）。 

根据电力冶金本次备案后的《公司章程》，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

持有电力冶金 77.97%股权。 

2、验资事项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出具的《验资

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0988 号）： 

鄂尔多斯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32,000,000.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032,000,000.00 元。本次出资为鄂尔多斯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羊绒集团持有电

力冶金 14.06%股权的对价。截至 2019 年 4 月 2 日，鄂尔多斯以每股发行价格人

名币 7.47 元向羊绒集团发行 328,379,502.00 股人民币普通股，增加注册资本

328,379,502.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2,124,615,377.94 元。 

（三）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9 日提供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鄂尔多斯已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新增限售流通股 328,379,502 股，非公开发行后鄂尔多斯的

股份数量为 940,379,502 股。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鄂

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



 

6 

效地取得标的资产并已完成验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 

3、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不构成

重大影响； 

4、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的过程中，未发现

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后至独立财务顾问核查

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6、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现上市公司资金、资产因本次重组的实施

被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因本次重组的实施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的情

形。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出具了《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

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泽昌证字 2019-03-01-03），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已具备了实施的法定

条件； 

2、鄂尔多斯已完成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册资

本的验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前

述实施过程合法、有效； 

3、鄂尔多斯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

信息存在实质差异的情形； 

4、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鄂尔多斯和电力冶金不存在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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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5、鄂尔多斯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鄂尔多斯资金、资

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没有发生鄂尔多斯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生效相关协议及承诺正在履行中，不存在实质性违

反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7、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实施

的后续事项继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电力冶金股份比例

（本次交易标的为

14.06%股权） 

交易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羊绒集团 14.06% 245,299.49 328,379,502 

合计 14.06% 245,299.49 328,379,502 

（二）发行对象简介 

公司名称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林祥 

成立时间 2000 年 6 月 1 日 

注册资本 631,148.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60070144304XG 

公司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达拉特南路 102 号 

经营范围 

发电、供电、供热、供汽；羊绒系列产品项目的投资；开发羊绒工业

新技术、培育运作品牌；开拓开发市场；电子、陶瓷、饮食、住宿、

矿泉水、供电、供水等多种经营项目的投资业务；服装、服饰、纤维

生产销售；金融证券购买；机电设备、建材销售 

（三）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是羊绒集团，羊绒集团系上市公司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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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股份变动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份种类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 股 420,000,000 40.70% 

2 鄂尔多斯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B 股 134,092,658 12.99% 

3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B 股 27,131,192 2.63% 

4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B 股 13,948,100 1.35% 

5 SKY ORIGIN LIMITED B 股 11,745,839 1.14% 

6 BEST MOULD LIMITED B 股 10,806,443 1.05% 

7 WISE STATE LIMITED B 股 9,218,159 0.89% 

8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B 股 6,099,550 0.59% 

9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B 股 5,759,741 0.56% 

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 股 4,472,216 0.43% 

合计 643,273,898 62.3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9 年 4 月 9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份种类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A 股 748,379,502 55.01% 

2 鄂尔多斯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B 股 134,092,658 9.86% 

3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B 股 27,027,192 1.99% 

4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B 股 13,948,100 1.03% 

5 SKY ORIGIN LIMITED B 股 11,745,839 0.86% 

6 BEST MOULD LIMITED B 股 10,806,443 0.79% 

7 WISE STATE LIMITED B 股 9,218,159 0.68%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 股 8,195,993 0.60% 

9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B 股 5,422,950 0.40% 

1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B 股 5,274,59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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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份种类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合计 1,360,379,502 71.61% 

注：B 股股东为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羊绒集团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投资控股集团仍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发行前股份数量（股） 变动股份数量（股） 发行后股份数量（股） 

有限售流通股（A 股） - 328,379,502 328,379,502 

无限售流通股（A 股） 612,000,000 - 612,000,000 

无限售流通股（B 股） 420,000,000 - 420,000,000 

合计 1,032,000,000 328,379,502 1,360,379,502 

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公司在 2019 年 3月 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七、本次交易有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B 座 12、15 层 

电话：010-66555383 

传真：010-6655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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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伟洲、陈澎 

（二）律师事务所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振涛 

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1286 号汇商大厦 15 层 

电话：021-50430980 

传真：021-50432907 

经办律师：刘波、石百新 

（三）审计机构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尊农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东塔楼 15 层 

电话：010-68364878 转 108 

传真：010-68364875 

经办注册会计师：赵永华、王克东 

（四）资产评估机构 

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源泉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1 号四川大厦东塔楼 2315 室 

电话：010-82250197 

传真：010-82250197 

经办注册评估师：张砚东、王峰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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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业权评估机构 

内蒙古恒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昀枫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东路紫薇花园小区 9 号楼 4 层 2

单元 2-402 

电话：0471-3330898 

传真：0471-3330898 

经办注册评估师：史昀枫、王常发、李俊伟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内蒙

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462 号）；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G10988 号）； 

3、法律顾问出具的《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泽昌证字 2019-03-01-03）；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1 日 


